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八頁) 107.5.30警署刑司字第1070002983號函
一、依據：

(一)民法第八百零三條至第八百十條。

(二)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作業規定。

二、受理單位流程：

	流  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續）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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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共八頁）





















（續）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

（第五頁，共八頁）
三、業務單位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續）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

（第六頁，共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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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頁，共八頁）
四、使用表單：

(一)受理單位：陳報單、拾得物登記簿、拾得物收據聯、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拾得物收據聯、領據。

(二)業務單位：拾得物收據聯、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拾得物收據聯、領據、拾得物登記簿、公告函、公告招領拾得物清冊、拾得物拍賣清冊、拾得人、招領人、認領人通知函、公告拾得人領取拾得物函、拾得人逾期未領取拾得物移送地方自治團體函、拾得人逾期未領取拾得物清冊。

五、注意事項：

(一)受理單位：
1、受理人民交存拾得遺失物時，應依民法相關規定及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作業規定辦理。
2、遺失物係指非基於占有人之意思喪失占有，且現非無主而無人占有之動產。拾得遺失物，係發現他人之遺失物而占有之事實行為。
3、依民法第八百零三條規定，本作業程序所稱遺失人可包含所有人、限定物權人、占有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之人。
4、受理交存拾得遺失物時，應發給規定格式之收據，不得發給未符規定自行訂製之收據權充。
5、因警察機關對拾得物並無物權或處分權，是依民法第八百零三條規定，為達以適當方法招領拾得物之目的，受理單位及業務單位人員應觀察辨識其明顯外觀以獲知相關資訊或特徵，以提供招領拾得物之用，不得使用工具、設備或以其他方法侵入拾得物，以免衍生爭議糾紛或違法責任。
6、拾得物財產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如拾得人欲將拾得物全權交由警察機關處置者，務必請拾得人於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拾得物收據備註欄第一點及第三點簽名，以類推適用第八百零七條第二項規定，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以拾得人名義代返還拾得物於遺失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人。
7、受理拾得物時，應判別是否屬於遺失物，如係占有人管領力一時不能實行、無主物、盜贓物、法令所禁止之不融通物及其他法令有特別規定之物不屬於遺失物，應從其相關規定辦理。
(二)業務單位：
1、為正確辦理拾得遺失物業務，應依民法相關規定及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作業規定辦理。
2、拾得物之保管權責劃分：
(1)現金、有價證券等拾得物：由業務承辦人所屬警察機關之出納單位簽收保管，但經機關首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2)非現金、有價證券等拾得物：由業務承辦單位所屬警察機關之後勤單位簽收保管，但經機關首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3、拾得物自最後招領之日起逾六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六個月法定期間之計算，係自通知之日起算；未合法通知者，則自最後招領之日起算。

（續）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

（第八頁，共八頁）
4、保管手續：
(1)業務承辦單位接收拾得物後，應將拾得物、拾得物登記簿及收據第二聯持會保管單位點收，收據第二聯應由保管單位存查，拾得物登記簿於保管單位簽收並加蓋單位章戳後，檢還業務單位存查。

(2)拾得物易於腐壞或其保管需費過鉅者，得予以拍(變)賣，而保存其價金。
6、拾得物之招領、認領及領取手續：
 (1) 受理單位或業務承辦(保管)人經觀察拾得物外觀已獲知遺失人，得主動通知遺失人認領。

 (2) 招領期滿未經遺失人認領者，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應通知其領取拾得物或賣得之價金。其不能通知者，應公告之，如拾得物含有車輛、房屋之鑰匙、遙控器或其他個人專屬物品者，得不交付拾得人，並於拾得人領取時，向其說明：因該等原本屬於遺失人個人之物品，對其已無經濟價值亦無從利(使)用，或可能不法危害遺失人之人身財產，故可將該等拾得物之所有權讓與警察機關為後續處理(同意後簽具拾得人讓與拾得物所有權收據)；警察機關取得所有權後，應依相關財產管理法令辦理。拾得人仍主張領取時，應以適當方式處理，使不具原有結構或功用後再行交付。
 (3)依法取得拾得物(包括拍、變賣價金)所有權之拾得人，於警察機關通知或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該拾得物歸屬於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三個月法定期間之計算，係自通知之日起算；未合法通知者，則自公告之日起算。
7、拾得物拍(變)賣：招領期間，拾得物易於腐壞或其保管需費過鉅需拍(變)賣者，由業務承辦單位繕造清冊，會同督察、後勤及會計等單位，共同擬定底價及公告拍(變)賣日期，於簽奉機關主官核定後，移請後勤單位辦理拍(變)賣事宜。

8、人民交存之拾得物由保管單位對於交存之拾得物應予編號，存入專櫃妥慎保管，隨時清查核對，不得隨意堆置任令失落，而致衍生不良後果。
9、業務承辦(保管)人員應主動建立資料檔案，遇有調動情形，由主官(管)親自監交，當面確實逐案清點。
10、本作業程序所指業務承辦單位，分局為偵查隊、警察局為刑事警察大隊或其他經機關首長指定之單位，專業警察機關比照辦理。
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檢核表

	說明：

一、案件編號請填列受理單位移送至業務單位的號碼。

二、已完成之程序請註記(。

三、本表完成後，請核章。

四、請附於卷宗之首，併案陳核。


案件編號：(請填列移送至業務單位的號碼) 拾得人姓名：              
受理員警(核章)：                      

□與拾得人或招領人清點拾得物。
□填寫收據二聯單，第一聯交拾得人收執。
□登記於拾得物登記簿。
□通知遺失人認領
□遺失人未認領者。
□遺失人已認領者：辦理認領手續。
□陳報分局處理。
□填寫工作紀錄簿。
	○○○(機關單位) 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
拾得物收據 第一聯 編號○○○

	拾得人姓名
	
	住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拾得
日期
	
	拾得地點
	

	拾得物名稱
	數量
	特徵

	
	
	

	
	
	

	
	
	

	
	
	

	  上開拾得物經點收無訛                 
                                                 章戳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上開拾得物因拾得人________(簽名)未能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自行通知遺失人或送交公共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管理負責單位招領，故委由警察機關代為保管。
2、 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前點拾得物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人認領，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權，故拾得人應於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自行至警察機關取回，逾期且經警察機關通知後三個月內未取回者，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準用第八百零七條第二項辦理。
3、 代保管期間如遇有遺失人或其他受領權人洽詢警察機關，拾得人經警察機關通知後應儘速自行取回拾得物並返還遺失人。如無法通知或經通知未取回者，拾得人________(簽名)授權警察機關以拾得人名義代為返還遺失人或其他受領權人。


本 聯 交 拾 得 人
	○○○(機關單位) 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
拾得物收據第二聯 編號○○○

	拾得人姓名
	
	住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拾得
日期
	
	拾得地點
	

	拾得物名稱
	數量
	特徵

	
	
	

	
	
	

	
	
	

	
	
	

	收受保管日期
	
	收受保管人蓋章
	

	處理 日期
	
	處理情形
	

	1、 上開拾得物因拾得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未能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自行通知遺失人或送交公共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管理負責單位招領，故委由警察機關代為保管。
2、 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前點拾得物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人認領，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權，故拾得人應於__年__月__日起自行至警察機關取回，逾期且經警察機關通知後三個月內未取回者，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準用第八百零七條第二項辦理。
3、 代保管期間如遇有遺失人或其他受領權人洽詢警察機關，拾得人經警察機關通知後應儘速自行取回拾得物並返還遺失人。如無法通知或經通知未取回者，拾得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授權警察機關以拾得人名義代為返還遺失人或其他受領權人。


本 聯 存 保 管 單 位
	○○○(機關單位) 拾得人讓與拾得物所有權收據第一聯
編號○○○

	拾得人姓名
	
	住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拾得
日期
	
	拾得地點
	

	拾得物名稱
	數量
	特徵

	
	
	

	
	
	

	
	
	

	
	
	

	
	
	

	
	
	

	  上開拾得物經點收無訛                 
                                                 章戳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上開拾得物因屬車輛、房屋之鑰匙、遙控器或其他個人專屬物品，對拾得人已無經濟價值亦無從利(使)用，或可能不法危害遺失人之人身財產，故拾得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同意將該等拾得物之所有權無償移轉警察機關做後續處理。
2、 警察機關取得所有權後，將依相關財產管理法令辦理。


本 聯 交 拾 得 人
	○○○(機關單位) 拾得人讓與拾得物所有權收據第二聯
編號○○○

	拾得人姓名
	
	住址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拾得
日期
	
	拾得地點
	

	拾得物名稱
	數量
	特徵

	
	
	

	
	
	

	
	
	

	
	
	

	
	
	

	
	
	

	收受保管日期
	
	收受保管人蓋章
	

	處理 日期
	
	處理情形
	

	1、 上開拾得物因屬車輛、房屋之鑰匙、遙控器或其他個人專屬物品，對拾得人已無經濟價值亦無從利(使)用，或可能不法危害遺失人之人身財產，故拾得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同意將該等拾得物之所有權無償移轉警察機關做後續處理。
2、 警察機關取得所有權後，將依相關財產管理法令辦理。


本 聯 存 保 管 單 位
受理拾得遺失物報案





一、受理拾得物時，應判別是否屬於拾得物，如係占有人管領力一時不能實行、無主物、盜贓物、法令所禁止之不融通物及其他法令有特別規定之物不屬於拾得物，應從其相關規定辦理。


二、確認為拾得物後，與拾得人或第一次招領人(參照民法第八百零四條第一項)當面逐一點清其所交存拾得物；遇有拾得人無法配合辦理時，仍應先行受理再依程序處理。


三、拾得物財產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依其實體外觀所示之客觀價值及社會通念為斷，不具財產價值而僅具情感價值或經濟價值無法估算者，不在此限)：


(一)詢問拾得人是否已自行通知遺失人，如已自行通知，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規定自行等候遺失人向其認領。


(二)拾得人於一般公共或公眾場所拾得，應先告知拾得人應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規定處理(即就近或原地送交公共【眾】場所管理或負責人招領，毋庸另行送交警察機關招領)；考量拾得

















值班員警





是





是否屬拾得物





值班員警





否





與拾得人或第一次招領人清點拾得物





依各該法令辦理





值班員警





拾得物價值是否逾新臺幣五百元者





否





是





值班員警





是否自行通知遺失人





否





是





值班員警





拾得人自行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規定等候遺失人向其認領





值班員警





（續下頁）





   物客觀價值輕微，此等 作法對拾得人較為便捷，亦有利遺失人就近返回原地尋找遺失物，並可節省後續龐大招領成本。


(三)如拾得人堅持送交(視同不能送交公共(眾)場所管理或負責人招領)，本於為民服務精神，依民法委任或無因管理規定代為保管一個月，並請拾得人簽具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拾得物收據二聯單，第一聯交拾得人收執，期間內各警察機關可設置專用簿冊或空間，以利管理並防衍生弊端。


四、拾得物財產價值逾新臺幣五百元者，當場填製或以電腦列印拾得物收據聯一式二聯，詳予登載拾得人姓名、住址、電話、拾得日期、地點、品名、數量、特徵等，並於收據第一聯簽章交付拾得人執憑，請其妥善保管。


五、將處理情形填記於拾得物登記簿，陳報主管核閱，並將資料輸入拾得遺失物管理系統管制。


六、拾得物收據及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拾得物收據應予編號（二聯同號），各單位處理時均須經主管核章。


七、經觀察辨識拾得物之明顯外觀，已獲知遺失人之相關資訊者，得通知遺失人前往警察機關認領。具領時應請其填製領據，並將資料輸入電腦。














告知拾得人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規定處理





值班員警





拾得人堅持送交





拾得人自行依民法處理





值班員警





代為妥善保管該拾得物，並登記於專用簿冊，再填寫代保管財產價值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拾得物收據二聯單，第一聯交拾得人收執





遺失人前來洽詢





值班員警





值班員警





否





是





（續下頁）





八、遺失人已認領者：應填具陳


    報單，檢附拾得物收據第二


    聯，連同領據一併陳報業務單位處理。


九、無法獲知遺失人或已通知遺


    失人而未認領者：應填具陳報單，檢附拾得物收據第二    聯及拾得物登記簿，連同該    拾得物一併陳報業務單位處理。


十、拾得物登記簿應於業務單位簽收並加蓋單位章戳後，送還受理單位存查。


十一、填寫工作紀錄簿。





通知拾得人取回代保管拾得物





值班員警





拾得人是否取回





否





是





無法通知





經拾得人授權代拾得人返還拾得物，並通知拾得人(無法通知者免通知)





拾得人自行取回代保管之拾得物並返還遺失人





值班員警





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拾得物自拾得日起逾一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人認領，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權，並自行至警察機關取回，逾期且經警察機關通知後三個月內未取回者，依民法第八百零七條之一第三項規定準用第八百零七條第二項辦理。





值班員警





（續下頁）





（續下頁）





填製或以電腦列印收據二聯單第一聯交拾得人執憑





值班員警





承辦員警或值班員警





登記於拾得物登記簿





值班員警





是否得由外觀獲知遺失人





是





否





否





是





是否已認領





承辦員警或值班員警





承辦員警或值班員警





承辦員警或值班員警





辦理認領手續，並副知拾得人





承辦員警或值班員警





陳報業務單位處理





填寫工作紀錄簿





（續下頁）





承辦員警





一、業務承辦單位與轉交失物單位當面逐一點交其所交存拾得物及拾得物登記簿，簽收並加蓋單位章戳後，應檢還受理單位存查。


二、業務單位於收文時，應即當面逐一點交拾得物無訛後，自點收之時起三日內，簽報機關主官或單位主管核定於拾得遺失物管理系統網路公告招領，以紙本對外公告並副知拾得人、有關機關及保管單位。


三、業務單位應將拾得物、拾得物登記簿及收據第二聯持會保管單位點收，收據第二聯應由保管單位存查，拾得物登記簿於保管單位簽收並加蓋單位章戳後，檢還業務單位存查。


四、業務單位經觀察辨識拾得物之明顯外觀，已獲知遺失人之相關資訊者，得主動通知其認領，認領時應請其填製領據，並儘速通知拾得人及副知受理單位。


五、辦理網路公告招領時，應對於該物品之基本外觀、態樣加以概要描述。必要時得依實際情形保留部分必要特徵，以利辦理認領時比對之用。至於照片是否公告，應考量拾得物特性，由分局承辦人簽陳處理。


六、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所拾





接獲受理單位陳報





否





是





遺失人至受理單位認領者





承辦員警





承辦員警





函知拾得人





清點拾得物





網路及紙本公告招領





承辦員警





是否得由外觀獲知遺失人





否





是





承辦員警





遺失人認領





承辦員警





否





是





承辦員警





辦理認領手續





逾招領期間六個月未經認領





儘速通知拾得人，並副知受理單位





承辦員警





費用受償後，應將其物返還之








承辦員警





（續下頁）





得之物，應認其所屬機關為拾得人，自最後招領之


日起逾六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應將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入公（國）庫。





公務人員拾得者：移請公務人員所屬機關依財產管理相關法令歸入公(國)庫





承辦員警





一般民眾拾得








儘速通知或公告拾得人領取





承辦員警





辦理領取手續





承辦員警





通知或公告逾三個月未領取者，移送保管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續下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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